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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崇仁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
江西寰洲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:
当事人：江西寰洲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
地  址：江西省抚州市伍塘路雍景豪园8栋2单元303室
根据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18年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赣财购[2018]10号文件要求，省财政厅于2018年8月组织相关人员对2017年全省代理机构代理的政府采购项目进行了检查，其中检查你公司代理的二个政府采购项目，各项目检查情况如下：
一、崇仁县城市管理局路灯维修材料采购
（一）存在的问题：
1.未见：延长开标时间公告截图（公告为3月27日，实际开标为4月13日）；信息公告发布截图；中标公告截图；专家抽取表；评审报告书；合同公告截图；保证金缴纳退还截图。
2.部分规格不完整。
3.中标通知书没及时发布。
4.未见未中标供应商材料。
（二）违反依据根据采购法等相关规定，你公司违反了《政府采购法》第四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一十五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三条、第五十条，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财政部令第18号第一十八条、第二十八条、第六十二条，《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》财政部令第19号第七条、第一十六条，《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财库[2015]135号，《财政部关于完善中央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和中央高校、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财库[2016]194号第二条第四项，《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》财库[2016]198号第一十三条、第二十条，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财库[2016]205号第二条，《财政部、民政部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》财库[2017]141号第二条。
二、崇仁县城市管理局铝合金电缆线采购
（一）存在的问题：
1.未见：信息发布公告未见截图；中标公告截图；评审报告书送交采购人；合同公告截图；保证金缴纳退还截图。
2.有样品评分。
3.不在公告发出同天发送中标通知书。
（二）违反依据根据采购法等相关规定，你公司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三条、第四十三条、第四十四条第二款、第五十条，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财政部令第18号第六十二条，《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》财政部令第19号第七条、第一十六条，《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财库[2015]135号，《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》财库[2016]198号第二十条，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财库[2016]205号第二条，《财政部、民政部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》财库[2017]141号第二条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八条，对你单位作出责令整改并给予警告处分的决定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，依法向崇仁县人民政府或抚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个月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


崇仁县财政局
2018年11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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